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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9� � � � � � � � � �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1、为增强全资子公司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墙化学” ）的资本实力，保障“惠州市

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 的顺利实施，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向红墙化学增资7,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红墙化学注册资

本由8,000万元增加至15,000万元。

2、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的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增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近日，红墙化学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惠州大亚湾西区石化大道中科技路1号创新大厦8楼

4、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王洪波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4MA55WARR5U

7、成立日期：2021年1月20日

8、经营范围：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红墙化学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1-09-30 2020-12-31

资产总额 70,041,278.09 -

负债总额 660,048.67 -

净 资 产 69,381,229.42 -

项 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0 -

利润总额 -620,118.30 -

净 利 润 -620,118.30 -

备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对子公司增资，是为了增强红墙化学的资本实力，保障“惠州市红墙化学有

限公司年产32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 的顺利实施。 本次增资系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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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兰剑智能” ）股东济南科技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创投” ）持有公司股份8,931,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900%。 上述

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1年12月2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12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济南创投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6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995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济南创投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1,889,3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2.6000%。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现将具体

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济南创投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931,120 12.2900% IPO前取得：8,931,12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济南创投

1,889,

384

2.6000%

2021/12/20 ～

2022/3/1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26.04-36.49

61,827,

415.59

7,041,

736

9.690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的减持，实施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在减持期间，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坚

持时间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证券代码：688568� � � � � � �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2-006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新《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6号），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2021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审核问

询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0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文件。 现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审核

问询函回复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中科星

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证券代码：003012�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2-009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SCC�Growth�I�Holdco�B,�Ltd.、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 ）于2021年11月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以下简称 “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SCC�

Growth� I� Holdco� B,� Ltd.（简称“SCC� Holdco� B” ）和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上海喆德”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方

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预披露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两股东非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两股东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遵循

谨慎性原则，减持时比照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1年12月13日、2021年12月28日分别披露了两份《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

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2021-081）,于2022年2月1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

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度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上述相关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22年3月1日，公司收到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2022年2月28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已经过半，但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SCC�

Holdco�B

大宗交易 2021年11月11日-2021年12月9日 11.14 610.2206 0.5125

集中竞价 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2月9日 12.18 234.4215 0.1969

大宗交易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39 600.0441 0.5040

集中竞价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80 370.7000 0.3113

大宗交易 2022年2月10日-2022年2月23日 11.62 169.9885 0.1428

集中竞价 2022年2月28日 11.72 9.6300 0.0081

上海喆德

大宗交易 2021年11月24日-2021年12月9日 11.19 334.5492 0.2810

集中竞价 2021年11月29日-2021年12月9日 12.19 222.4600 0.1868

大宗交易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39 836.5061 0.7026

集中竞价 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28日 12.81 363.0600 0.3049

大宗交易 2022年2月10日-2022年2月23日 11.62 164.4813 0.1381

集中竞价 2022年2月28日 11.72 9.4500 0.0079

合计 3,925.5113 3.2975

注：公司于2022年2月28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股份221,574股，本表中计算相关股份

比例时，2022年2月28日之前的减持情况按公司股份总数1,190,660,000�股为基础计算；2022年2月28

日及之后的减持情况按股份总数1,190,660,000�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础计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SCC�

Holdco�B

合计持有股份 7,923.7555 6.6549 5,928.7508 4.98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923.7555 6.6549 5,928.7508 4.98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上海喆德

合计持有股份 7,667.0467 6.4393 5,736.5401 4.81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67.0467 6.4393 5,736.5401 4.81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持有股份 15,590.8022 13.0943 11,665.2909 9.79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90.8022 13.0943 11,665.2909 9.79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公司于2022年2月28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股份221,574股，本表中计算相关股份

比例时，“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情况按公司股份总数1,190,660,000�股为基础计算；“本次减持后持

有股份”情况按股份总数1,190,660,000�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础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

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SCC� Holdco� B和上海喆德在《招股说明书》作出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如果在锁定期满后2年

内，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本次减持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SCCHoldco� B、上海喆德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SCCHoldco� B、上海喆德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SCC�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日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６

，

３５２．９４１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３

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

信建投证券和民生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

，

３５２．９４１２

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

４２

，

３５２．９４１２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２７０．５８８２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２５

，

６９０．６０

万元， 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０％

，即

６３５．２９４１

万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５％

，即

３１７．６４７０

万股（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

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６５．９０３０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６．４５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

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Ｔ＋２

日）刊登的《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

Ｔ－１

日，周四）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万控智造” ）首次公开发

行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A股发行数量为6,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发行数量4,200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1,8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本次发行的价格为9.42元/股。

万控智造于2022年3月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万控智造” A股1,8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2022年3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于2022年3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943,39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31,805,851,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65645%。配号

总数为131,805,85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31,805,85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322.55倍，超过15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规模的60.00%（3,6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09693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3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日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恒威” 、“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5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2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33.34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3.98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26.6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26.667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11.34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22.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118.65609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506.7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04.6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28.7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8184444%， 有效申购倍数为5,945.85310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3月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33.9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

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2021〕21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等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2月28日（T日）结束。《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36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89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已进行网下申购， 申购总量为4,879,13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

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2,380,150 48.78% 9,282,601 71.15% 0.03900007%

B

类投资者

26,060 0.53% 54,419 0.42% 0.02088219%

C

类投资者

2,472,920 50.68% 3,709,380 28.43% 0.01500000%

合计

4,879,130 100.00% 13,046,400 100.00%

一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6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民生加银价值优选6个月持有期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73、021-5883518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日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3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浙江

恒威”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3月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浙江恒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420

末“

5

”位数

20355

、

40355

、

60355

、

80355

、

00355

、

19347

末“

6

”位数

242850

、

367850

、

492850

、

617850

、

742850

、

867850

、

992850

、

117850

末“

7

”位数

3676413

末“

8

”位数

82639535

、

95139535

、

07639535

、

20139535

、

32639535

、

45139535

、

57639535

、

70139535

末“

9

”位数

04461023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4,57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浙江恒威A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2-3）

《中国证券报》（2022-3-2）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

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

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税延养老C

2022/2/7 15.8449 22.0706 15.4095 22.9734 14.1318 20.1191 17.0278 6.9145 49.5216 15.8809 11.6366 10.2411 11.0567

2022/2/8 15.8481 22.0874 15.3839 22.9798 14.2201 19.9766 16.6163 6.8639 49.1374 15.5969 11.6201 10.2360 11.0574

2022/2/9 15.8543 22.1353 15.4099 23.0293 14.2611 20.0947 16.8471 6.9162 49.6561 15.6916 11.6372 10.2479 11.0581

2022/2/10 15.8577 22.1469 15.3884 23.0330 14.2986 19.9963 16.5909 6.8986 49.4242 15.5867 11.6295 10.2451 11.0587

2022/2/11 15.8558 22.0886 15.3463 22.9700 14.2511 19.8190 16.3215 6.8462 48.7775 15.3605 11.6107 10.2285 11.0593

2022/2/14 15.8409 21.9501 15.3149 22.8814 14.1268 19.7562 16.2985 6.7921 48.3713 15.3162 11.5945 10.2144 11.0606

2022/2/15 15.8356 21.9272 15.3564 22.8838 14.1448 19.8890 16.6893 6.8645 48.9742 15.6101 11.6114 10.2215 11.0613

2022/2/16 15.8383 21.9516 15.3699 22.9048 14.1841 19.9327 16.7448 6.8905 49.1180 15.6193 11.6194 10.2263 11.0619

2022/2/17 15.8428 21.9744 15.3876 22.9232 14.1406 20.0167 16.9936 6.9116 49.3352 15.6374 11.6275 10.2296 11.0625

2022/2/18 15.8500 22.0143 15.3899 22.9592 14.2120 19.9762 16.9123 6.9383 49.4154 15.5872 11.6346 10.2357 11.0632

2022/2/21 15.8515 22.0084 15.3791 22.9611 14.2432 19.9101 16.7664 6.9147 49.3764 15.4693 11.6285 10.2358 11.0651

2022/2/22 15.8467 21.9644 15.3423 22.9092 14.1404 19.7689 16.5519 6.8412 48.9579 15.3618 11.6124 10.2243 11.0652

2022/2/23 15.8510 22.0127 15.3867 22.9529 14.1988 19.9304 16.9130 6.9248 49.6490 15.6447 11.6267 10.2390 11.0658

2022/2/24 15.8483 21.9609 15.3386 22.8802 14.0474 19.7524 16.4994 6.8190 48.8970 15.4858 11.6046 10.2199 11.0665

2022/2/25 15.8530 21.9919 15.3748 22.9038 14.0685 19.9193 16.7848 6.8812 49.3144 15.6813 11.6145 10.2332 11.0672

2022/2/28 15.8557 22.0072 15.3837 22.9283 14.0355 19.9828 16.8530 6.9066 49.4977 15.6892 11.6238 10.2408 11.0692

账户

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本次公告(2022-03)仅反映投资账户2022年02月07日-2022年02月28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2022年04月02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冻结决定书送达公告

杨宝林：

因你涉嫌内幕交易，已被我局立案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一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的有关规

定，决定：冻结你证券账户内的证券，证券被冻结后，不得进行转托

管或者转指定，不得设定抵押、质押等权利，不得进行非交易过户，

但不限制该账户卖出证券；冻结你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及其孳息。 冻

结你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及其孳息。 冻结金额不超过877万元（含证

券市值， 证券市值以冻结实施日前一交易日收市后市值计算），冻

结期限为6个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冻结决定

书》(〔2022〕1号)。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冻结

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领取《冻结决定书》，请与我局联系

（电话010-63211310，传真010-88088023）。 如果对本冻结决定

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

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2022年3月2日


